
无锡市卫生局文件
锡卫医〔2010〕93号
关于转发省卫生厅《江苏省医师定期考核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区卫生局，新区社会事业局，市医管中心，市医师协会，各有关考核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医师执业管理，提高医师素质，保证医疗安全，根据省卫生厅印发的《江苏省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苏卫规（医政）[2010]6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以及关于印发《无锡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补充通知（锡卫医〔2008〕63号）的要求，现将第二周期医师定期考核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2010年医师定期考核的考核周期为2008—2009年，对象为2008年底前取得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在编、合同制、借用、退休（内退）返聘、外聘等执业（助理）医师。

二、考核机构

全市考核机构继续由2008年向我局备案的机构承担。考核机构具体标准应符合省卫生厅《实施细则》中有关考核机构的条件、资质等要求，凡不符合要求的考核机构，应主动向我局提出撤销申请。原考核机构因机构转型等因素已撤销或申请撤销的，应由各市（县）、区、新区社会事业局卫生行政部门及主管部门进行相应调整后报我局备案。各考核机构应按照省卫生厅《实施细则》要求，准备好实践技能考试场所。

三、考核内容
（一）业务水平考核

按照关于印发《无锡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补充通知（锡卫医〔2008〕63号）规定执行，同时增加相应的实践技能操作能力考核，内容以相应科室三基技术操作技能为主。

初级职称：考核内容为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考核，其中综合笔试为70分，合格分为42分；实践技能考核为30分，合格分为18分；总合格分为60分。

中级职称：考核内容为综合笔试、实践技能、发表论文与带教工作，满分200分。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为100分。其中，综合笔试为60分，合格分为36分；实践技能为40分，合格分为24分。四项总合格分为110分。

高级职称：考核内容为综合笔试、实践技能、发表论文与带教工作、科研工作，满分300分。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为100分。其中，综合笔试为60分，合格分为36分；实践技能为40分，合格分为24分。五项总合格分为150分。

此外，符合省卫生厅《实施细则》中第三章第十四条：“考核周期内，被考核医师参加职称晋升考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省级以上行政部门组织的上岗培训考试或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关考试，并考核合格的，可视为业务水平测试合格，不需再参加业务水平测试”的，按此规定执行。

（二）工作成绩考核和职业道德考核

按省卫生厅《实施细则》中第三章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规定执行。

四、考核方式

按照省卫生厅《实施细则》要求，严格执行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凡连续三次执行简易程序考核，且考核合格的医师，需在下一周期考核中执行一次一般程序考核，考核合格的医师，可再执行简易程序考核。

考核机构应在2011年1月31日前将考核结果交无锡市医师协会汇总后报市卫生局行政部门备案，同时书面通知考核医师所在执业注册机构，由注册机关在《医师执业证书》的“执业记录”栏，加盖合格或不合格印章（凡在江苏省卫生厅注册的医师，须由江苏省卫生厅医师资格办公室核准盖章），并录入医师执业注册信息库。 

各市（县）、区卫生局、新区社会事业局、主管部门及考核机构要按照省卫生厅《实施细则》要求，严格按照考核程序、考核结果，监督管理并组织好2010年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确保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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